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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002750          股票简称：龙津药业         公告编号：2019-009 

昆明龙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对外投资取得控股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昆明龙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龙津药业”）日前与云

南牧亚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标的公司”）及其现有股东签订了《增资

框架协议》，计划以自有资金不超过人民币 1500 万元对标的公司增资并取得其

51%股权。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及《对外投资管理制度》

有关规定，公司在过去十二个月内发生的对外投资中，尚未履行董事会审批的金

额尚未达到董事会审议标准，且本次交易对方为非关联方，董事长履行审批权限

即生效。 

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1、云南牧亚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名称 云南牧亚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学府路 690 号金鼎科技园 13 号平台 C 幢 3 楼 312 室 

法定代表人 黄兴泉 

成立日期 2016 年 03 月 23 日 

经营期限至 2026 年 03 月 22 日 

注册资本 人民币 500 万元 

经营范围 

农业技术的研发、应用、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及技术转让；经济信息咨询；国内

贸易、物资供销；以下经营范围限分支机构经营：工业大麻的种植、加工（按照

取得的云南省工业大麻种植许可证、工业大麻加工许可证的核准开展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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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畜、家禽的养殖；苗木的种植；谷物、油料、水果的种植（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30102MA6K54X8X7 

主要股东 
黄兴泉出资 350 万元，持股比例 70%；吴强出资 100 万元，持股比例 20%；余树

甲出资 50 万元，持股比例 10%。 

与公司关系 与公司无关联关系 

2、黄兴泉 

姓名 黄兴泉 

身份证号码 5322271966*****055 

住址 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青年路 199 号嘉诚大厦**单元**层**座 

与公司关系 与公司无关联关系 

3、吴强 

姓名 吴强 

身份证号码 5301021977*****337 

住址 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圆通北路 86 号**栋**单元**室 

与公司关系 与公司无关联关系 

4、余树甲 

姓名 余树甲 

身份证号码 5322271970*****316 

住址 云南省曲靖市师宗县丹凤镇漾月东路 10 号附**号 

与公司关系 与公司无关联关系 

三、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1、标的公司基本情况详见本公告“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2、增资前后的股权结构对比如下： 

股东名称 
增资后 增资前 

出资额注
 出资比例 出资额 出资比例 

昆明龙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不超过 1500 万元 51% -- -- 

黄兴泉 350 万元 尚不确定 350 万元 70% 

吴强 100 万元 尚不确定 100 万元 20% 

余树甲 50 万元 尚不确定 50 万元 10% 

注：增资后注册资本总额、增资股东出资额尚未确定，以正式增资协议、公司章程为准。 

3、主要财务指标 

项目 2018 年 12 月 31 日注
 2017 年 12 月 31 日注

 

资产总额 3,651,102.12 389,277.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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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收款总额 808,824.60 28,065.62 

负债总额 2,602,392.00 423,274.00 

所有者权益 1,048,810.12 -33,996.36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营业收入 6,342,074.80 1,198,118.00 

营业利润 977,021.17 121,670.62 

净利润 1,577,021.17 121,670.62 

注：财务数据未经审计，最终数据以审计报告为准。 

4、标的公司股权权属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形，

不存在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四、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1、交易各方 

甲   方：昆明龙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乙   方：云南牧亚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丙方 1： 黄兴泉 

丙方 2： 吴强 

丙方 3： 余树甲 

2、交易方案 

各方同意，在各方协商一致且均完全履行完毕本次交易必须程序（包括但不

限于甲方董事会审议程序）的前提下，甲方以支付现金的方式对乙方进行现金增

资。本次交易完成后，甲方最终将持有乙方 51%股权，成为乙方控股股东。 

各方一致同意，甲方将改选乙方董事会，组建由 3 名董事组成的董事会，甲

方有权委派多数董事席位并提名财务总监等高级管理人员，以对乙方形成有效控

制与管理。 

3、交易价格 

各方同意，甲方向乙方增资并最终持有乙方 51%股权的交易价格不超过人民

币 1,500 万元，最终成交价格在后期经专业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所确认的评

估值基础上，由各方进一步协商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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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交易审计、评估基准日暂定为 2019 年 3 月 31 日，甲方应尽快确定有证

券资格的审计、评估机构进场工作。 

各方认缴的注册资本实际出资时间，在甲方取得乙方、丙方提供的有关乙方

的经营规划后，另行协商确定。 

4、业绩承诺 

丙方自愿对乙方 2019 年、2020 年、2021 年（以下简称“业绩承诺期”）归

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以下简称“净利润”）总额作承诺，并就业绩承诺期内

乙方的实际净利润总额与承诺净利润总额的差额进行补偿，具体补偿方式以正式

股权收购及增资协议约定内容为准。 

丙方基于对乙方的经营预期，承诺乙方 2019 年、2020 年、2021 年实现的年

度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500 万元、550 万元、605 万元，最终实际业绩承诺金额

以正式股权收购及增资协议约定内容为准。 

业绩承诺期内，乙方分别按每年实现净利润超过承诺金额部分的 30%、25%、

20%作为管理层绩效奖金。 

5、股权交割 

本次交易涉及的正式股权收购及增资协议等事项经签署后，各方应尽快协商

增资工商变更事宜，应到乙方所在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提交办理甲方作为乙方持

股 51%的股东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的申请，并应尽早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乙

方、丙方应配合办理增资事项所涉的各项事宜，该等工商变更登记完成之日即为

交割日。 

6、协议解除 

如有一方违反本协议条款，守约方有权解除本协议，违约方应赔偿相应损失。 

对乙方的审计、评估完成后，各方有权依据审计、评估结论在本协议确定的

交易价格范围内进行价格谈判，如果交易方案、价格无法达成一致，任何一方有

权在本协议生效之日起三个月后解除协议。 

五、对外投资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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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工业大麻提取物应用前景广阔 

国际市场对大麻二酚（CBD, C21H30O2）等大麻提取物的需求方兴未艾，根

据 Bright Field Group 预计，全球大麻二酚产业价值在 2019 年将达到 57 亿美元，

到 2021 年将达到 181 亿美元；2017 年中国大麻二酚行业市场规模仅 4.48 亿元。 

目前国内除了火麻仁属《中国药典》收载的中药材，亦属于卫生部批准的药

食两用品种；大麻叶提取物也已被列入化妆品原料名称目录（食药监总局，2015

年），可作为化妆品添加成分合法使用，国内市场已有少量添加该类物质的消费

品有售。 

2010 年以来，云南省出台地方法规规范工业大麻产业化发展，云南相关部

门批准的工业大麻种植面积超过 20 万亩，预计未来几年国际市场对工业大麻原

料需求增长迅速。公司希望通过从种植业务进入工业大麻市场，尽快布局地方优

势产业，抓住产业发展机遇。 

2、主要产品受政策影响业绩下滑，寻找新的增长点 

2017 年以来，公司主要产品注射用灯盏花素受到政策限制导致销量下滑，

虽然公司通过调整营销模式力图抑制销量下滑，但公司销售费用增长明显、研发

投入增长较快，仍未能阻止业绩下滑。同时，药品研发周期较长，短期内无法为

公司增加利润，公司希望通过对外投资，为公司带来新的利润增长点。如果标的

公司 2019 年能够完成业绩承诺，对公司业绩贡献将达到 2018 年公司业绩快报净

利润数额的 15%~20%。 

3、标的公司具有行业内竞争优势 

标的公司主要业务为规模化种植工业大麻，于 2016 年首次取得《云南省工

业大麻种植许可证》，2018 年 4 月 20 日完成换证，批准种植工业大麻面积 1.2

万亩，具备多年合法规模化种植工业大麻经验，管理制度完备、技术人员充足、

储运管理严格，未发生违反《云南省工业大麻种植加工许可规定》的情况。 

标的公司 2018 年被师宗县人民政府列为精准扶贫参与单位，2018 年工业大

麻种植面积超过 3,000 亩，分布于云南省师宗县龙庆乡、雄壁镇、竹基镇等多个

乡镇，采收花叶干品约 380 余吨，仓储面积超过 2,000 平方米，与种子供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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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叶收购客户均已签订多年合同，2019 年规划种植面积超过 1 万亩，花叶干品

产量和销售量将逐年增加，预期能够实现所承诺的利润目标。 

4、公司对工业大麻应用具备研究基础 

相关研究表明，大麻二酚具有抗痉挛、保护神经、抗焦虑、抗炎等药理作用，

英国等多个国家允许大麻二酚作为药用成分。公司近年来关注工业大麻应用情况，

尤其关注大麻二酚的药用价值。2017 年以来公司与云南汉木森生物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上海医药工业研究院、上海药明康德新药开发有限公司等合作，对大麻

二酚的药理毒理、药代动力学、口服生物利用度进行临床前研究，已取得大麻二

酚具备成为抗癫痫药物的证据，公司将视情况与外部单位进一步研究大麻二酚等

大麻提取物的药用价值。 

六、对外投资存在的风险 

1、交易风险 

公司本次与标的公司及其现有股东签署框架协议，对各方约束有限，标的公

司尚未经过审计评估，如果最终财务、业务情况与现阶段估计偏差较大，且交易

各方无法达成一致，本次交易可能被终止。 

2、政策风险 

目前国内能够经政府部门批准合法种植、加工、销售工业大麻的省份只有云

南和黑龙江两省，均通过地方法规予以规范。如果立法、行政部门对工业大麻种

植、加工、交易政策进行限制或禁止，则对该项业务带来不利影响，也可能对标

的公司经营业绩产生负面影响。 

3、合规风险 

有关部门对工业大麻种植、运输、交易进行严格管理，标的公司制定了完善

的管理制度并严格执行，定期接受有关部门检查，如果制度执行中出现重大差错

甚至违法行为，将会被有关部门处罚、暂停或取消业务资格，对其经营产生直接

的不利影响。 

4、税务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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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的公司目前按照国家税务政策享有免征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的优惠政策，

如果其业务、财务被税务机关认定为不符合税收优惠政策，将会造成公司税负水

平提升、净利润下降。 

本次对外投资进展主要存在前述风险，公司将根据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七、备查文件 

1、增资框架协议。 

特此公告。 

 

昆明龙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2 月 28 日 


